
福建师范大学第十四次团代会、第二十二次学代会提案答复表
        代会第       号提案

	案由
（题目）
	

	提案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承
办
部
门
处
理
意
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	承办人联系电话、手机
	

	提
案
人
反
馈
意
见
	提案人对以上处理意见是否满意，请在以下栏内打“√”

	
	满意
	
	基本
满意
	
	一般
	
	不满意
	

	
	附言：
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本答复一式四份（可复印），分送提案人、校团委、学校办公室秘书一科及承办单位留底各一份；处理意见电子邮件请发送tw@fjn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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